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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瓮府办发〔2023〕4号

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下达瓮安县 2023年争资争项目标任务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州驻瓮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抢抓发展机遇，更好的促进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现将 2023年争资争项目标任务下达给

你们，并就做好争资争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争资争项工作是推进我县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我县实现“后发赶超”的必要条件，

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消费、稳定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各单位各

部门要提高认识，精心谋划，抢占先机，发挥资源优势，实现争

取项目和资金最大化，为实现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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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目标责任单位要认真研究中央、省、州投资政策投向，

对照任务清单，围绕中央财政资金重点支持领域以及“四化”项目

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积极汇报对接，准确把握投资重点，

及时掌握时间节点，力争将我县符合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的重大

项目挤入各类投资专项，争取国家、省、州的资金支持，抢占发

展先机。各级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争取，主动汇报，紧

盯项目不放，实行全程跟踪，积极与上级部门的沟通汇报，加强

与发改、财政等职能部门的对接，科学谋划项目，积极向上申报

项目及资金，为更多的项目和资金落户瓮安奠定基础。

三、发改、财政等牵头部门要加强与省州业务部门的对接，

把握好上级政策投资投向，形成部门联动，将项目政策投向等信

息实时共享，扎实做好项目的储备等工作，积极向上级争取更多

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及转移支付资金。

四、县政府督查室、县争项争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强化

日常督促和重点督查，对工作积极性不高、项目进展严重滞后的

部门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对造成重大影响的，严肃问责。对任务

完成的部门单位按《瓮安县争资争项考核库款资金调度管理办法》

（瓮府办函〔2022〕59号）文件执行奖励。

附件：瓮安县 2023年争资争项目标任务分解表（建议数）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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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瓮安县 2023年争资争项目标任务分解表（建议数）

单位：万元

类别 序号 单位名称 2023 年任务数 备注

目标任务

单位

1 瓮安县教育局 29,000

2 瓮安县农业农村局 22,200

3 瓮安县水务局 20,000

4 瓮安经济开发区/瓮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18,500

5 瓮安县乡村振兴局 14,100

6 瓮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2,300

7 瓮安县民政局 9,900

8 瓮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7,260

9 瓮安县卫生健康局 6,900

10 瓮安县林业局 5,700

11 瓮安县交通运输局 5,330

12 瓮安县自然资源局 3,900

13 退役军人事务局 3,400

14 瓮安县公安局 3,025

15 瓮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220

16 中共瓮安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415 民宗事务

17 瓮安县司法局 340

18 瓮安县商务局 100

牵头单位
19 瓮安县财政局 142,100

20 瓮安县发展和改革局 1,215

合 计 307,905

注：瓮安县发展和改革局目标任务数以本单位为业主部门实施项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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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瓮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纪委监委，县人武部，

县旅发委，县武警三大队。

县人大常委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

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5月 15日印发

共印 130份，其中电子公文 100份


